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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236        证券简称：大华股份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5-041 

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放弃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平移的优先受让权 

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2025 年 4 月 18 日，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大

华股份”）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放弃控股

子公司部分股权平移的优先受让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: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华忆芯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忆芯”）、浙江华

锐捷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锐捷”）、浙江华视智检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华视智检”）的其他股东拟将其持有的前述公司股权在同一控制主体间进

行转让，即宁波华绫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宁波华绫”）

将持有的三家控股子公司股权转让予其执行事务合伙人陈爱玲女士（以下称“股

权平移事项”），交易情况如下： 

1、宁波华绫将持有的华忆芯 37.4%股权（已实缴出资 2,992万元）以 2,992

万元的价格,转让给执行事务合伙人陈爱玲女士； 

2、参考华锐捷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的净资产，宁波华绫将持有的华锐捷

14%股权（已实缴出资 1,400 万元）以 1,593 万元的价格，转让给执行事务合伙

人陈爱玲女士； 

3、宁波华绫将持有的华视智检 35%股权（已实缴出资 1,750万元）以 1,750

万元的价格，转让给执行事务合伙人陈爱玲女士，交易完成后陈爱玲女士将持有

的华视智检 35%股权的表决权委托给大华股份行使。 

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同意，公司董事会同意放弃股权平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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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的优先受让权。上述股权转让后，不会导致公司所拥有该控股子公司权益比

例的下降和合并报表范围变更。 

交易受让方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陈爱玲女士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

上市规则》等相关规定，该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。董事会审议时关联董事傅利

泉、陈爱玲回避表决，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取得全体

独立董事的同意。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本次交

易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本次交易不构成

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不构成重组上市，无

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。 

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 

1、转让方 

公司名称：宁波华绫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30206MA2AGXTG26 

注册地址：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 号 1 幢 401 室 B 区 N0292 

企业类型：有限合伙企业 

执行事务合伙人：陈爱玲 

成立日期：2018 年 01 月 22 日 

注册资本：551,000 万人民币 

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:创业投资（限投资未上市企业）;（未经金融等监管部

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、融资担保、代客理财、向社会公众集（融）资等金

融业务）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,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关联关系说明：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陈爱玲系宁波华绫的执行事务合伙人，

宁波华绫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。 

2、受让方 

陈爱玲，住所为杭州市，现任公司董事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。 

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及其他途径查询，陈爱玲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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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1、浙江华忆芯科技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30000MA27U19519 

住所：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越达巷 126 号 3 号楼 12 层 1202 室 

企业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傅利泉 

注册资本：8,000 万人民币 

成立日期：2020 年 02 月 19 日 

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

让、技术推广；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；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；

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；软件开发；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；信息技术

咨询服务；电子元器件制造；集成电路制造；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；其他电

子器件制造；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

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许可项目：技术进出口；货物进出口（依法须经批准

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）。 

交易前后股权结构： 

股东名称 

转让前 转让后 

认缴出资额 

（万元） 
持股比例 

认缴出资额 

（万元） 
持股比例 

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,080 51.00% 4,080 51.00% 

宁波华绫创业投资合伙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 
2,992 37.40% -- -- 

宁波华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 
648 8.10% 648 8.10% 

周灵 280 3.50% 280 3.50% 

陈爱玲 -- -- 2,992 37.40% 

合计 8,000 100.00% 8,000 100.00% 

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： 

单位：万元 

项 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（经审计） 2025 年 3 月 31 日（未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27,670.63 24,365.15 

负债总额 37,696.57 34,542.6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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净资产 -10,025.94 -10,177.48 

项 目 2024 年度（经审计） 2025 年 1-3 月（未经审计） 

营业收入 41,764.93 7,617.17 

净利润 590.77 -151.54 

2、浙江华锐捷技术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30000MA27U1994N 

住所：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立业路 580 号 3 号楼 10 层 

企业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傅利泉 

注册资本：15,000 万人民币 

成立日期：2020 年 03 月 04 日 

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

让、技术推广；软件开发；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；汽车及零配件批发；汽车零

配件零售；通用设备制造（不含特种设备制造）；机械电气设备制造；计算机软

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；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；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；电力电

子元器件制造；电子元器件制造；电动机制造；电池制造；智能车载设备制造；

导航终端制造；其他专用仪器制造；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；轨道交通专用设备、

关键系统及部件销售；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；信息系统集成服务（除依法须经

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许可项目：技术进出口；

货物进出口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

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）。 

交易前后股权结构： 

股东名称 

转让前 转让后 

认缴出资额 

（万元） 
持股比例 

认缴出资额 

（万元） 
持股比例 

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7,650 51.00%    7,650 51.00% 

浙江零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,000 20.00% 3,000 20.00% 

宁波华汽企业管理合伙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 
2,250 15.00% 2,250 15.00% 

宁波华绫创业投资合伙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 
2,100 14.00% -- 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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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爱玲 -- -- 2,100 14.00% 

合计 15,000 100.00% 15,000 100.00% 

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： 

单位：万元 

项 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（经审计） 2025 年 3 月 31 日（未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65,565.13 71,356.06 

负债总额 54,188.38 60,563.17 

净资产 11,376.75 10,792.89 

项 目 2024 年度（经审计） 2025 年 1-3 月（未经审计） 

营业收入 55,563.87 12,896.54 

净利润 -6,737.20 -583.86 

 

3、浙江华视智检科技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30108MA2KD3FF6Y 

住所：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南川路 2200 号 1 号楼 C 座 3 楼 

企业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杨斌 

注册资本：5,000 万人民币 

成立日期：2021 年 01 月 04 日 

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

让、技术推广；安防设备制造；安防设备销售；安全系统监控服务；交通安全、

管制专用设备制造；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；服务消费机器人销售；通用设备修理；

智能基础制造装备销售；人工智能硬件销售；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；

人工智能通用应用系统；通信设备销售；通讯设备销售；光通信设备销售；电子

产品销售；软件销售；网络技术服务；信息技术咨询服务；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

设备制造；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；实验分析仪器制造；实验分析仪器销

售；仪器仪表制造；机械设备租赁；特种设备出租；信息系统集成服务；计算机

系统服务；智能控制系统集成；软件开发；技术进出口；货物进出口（除依法须

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许可项目：Ⅱ、Ⅲ类射

线装置生产；Ⅱ、Ⅲ类射线装置销售；检验检测服务；通用航空服务（依法须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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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

准）。 

交易前后股权结构： 

股东名称 

转让前 转让后 

出资金额（万

元） 
持股比例 

出资金额（万

元） 
持股比例 

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,250 45.00% 2,250 45.00% 

宁波华绫创业投资合伙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 
1,750 35.00% -- -- 

杭州华甄股权投资合伙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 
672.5 13.45% 672.5 13.45% 

杨斌 245 4.90% 245 4.90% 

杭州华探企业管理合伙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 
82.5 1.65% 82.5 1.65% 

陈爱玲 -- -- 1,750 35.00% 

合计 5,000 100.00% 5,000 100.00% 

注：转让完成后，陈爱玲将持有的华视智检 35%股权的表决权委托给大华股份行使。 

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： 

单位：万元 

项 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（经审计） 2025 年 3 月 31 日（未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36,040.13 36,369.89 

负债总额 39,386.35 39,962.28 

净资产 -3,346.22 -3,592.38 

项 目 2024 年度（经审计） 2025 年 1-3 月（未经审计） 

营业收入 28,215.11 10,379.30 

净利润 -6,176.06 -246.16 

4、其他事项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华忆芯、华锐捷及华视智检均权属清晰，不存在抵押、质押

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形，不涉及诉讼、仲裁事项或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，

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。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及其他途径查询，其均

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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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交易实质为陈爱玲女士对其投资持股主体的内部调整，调整前后实际持

股比例不变，股权转让价格遵循投资成本或净资产孰高的原则确定。本次关联交

易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五、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次交易未改变公司持有华忆芯、华锐捷及华视智检的股权比例和表决权比

例，对公司在控股子公司的权益没有影响，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和持续经营能力

不会产生不利影响。公司放弃优先受让权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

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六、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

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，除本次交易及向关联自然人发放薪酬外，公司及下属

子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傅利泉、陈爱玲夫妇及其控制企业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

易的总金额为 279.38 万元。 

七、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

公司放弃本次股权转让的优先受让权，未改变公司的持股比例和表决权比例，

对公司在上述标的公司的权益没有影响，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和持续经营能力不

会产生不利影响，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。

我们同意公司本次放弃优先受让权暨关联交易事项，并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，

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。 

八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5 年 4 月 19 日 


